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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埤頭鄉民代表會第二十一屆第十三次臨時會議事錄 

第一日會議：一、報到  二、開會典禮    

時間：中華民國一一○年九月十五日  星期三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詳見附錄代表出席一覽表） 

列席：一、本會秘書袁財旺  組員林淑霞  組員曾明志       

紀錄：林淑霞、曾明志、張淑芬、蔡素涵 

      二、鄉長杜懿彩  主任秘書林明暐  民政課長吳錫榮  財政

課長許鳳玲  建設課長鍾淑真  農業課長陳錫敏  社會

課長楊俊雄  行政室主任陳啟嘉  主計主任陳來安  人

事主任邱春  政風室主任陳錫盈  幼兒園園長許淑娟   

清潔隊隊長謝左民  圖書館館長葉巾萍 

主席及職員姓名：  

主席張景舜  副主席陳國雄  秘書袁財旺  組員林淑霞、曾明志   

紀錄：林淑霞、曾明志、張淑芬、蔡素涵 

 

一、預備會議 

(一)代表抽籤決定席次 

一號張主席景舜   二號陳副主席國雄 三號劉代表英科 

四號楊代表松柏   五號陳代表俊清   六號鄭代表麗玉 

七號張代表春財   八號陳代表亞楠   九號顏代表永吉 

十號劉代表瑋榕   十一號許代表晋里 

 

（二）秘書報告議事日程（如議案之內容） 

並報告召開會期原因：依據本會 110年 09月 07日埤鄉代字

第 GL110000598號函彰化縣政府、埤頭鄉公所、本會各代表。

彰化縣政府於 110年 09月 09日府民行字第 1100322907號函

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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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定議事錄簽署人 

由張代表春財、楊代表松柏為本次大會議事錄簽署人。 

 

第二日會議：討論提案 

時間：中華民國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星期四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詳見附錄代表出席一覽表） 

列席：一、本會秘書袁財旺  組員林淑霞  組員曾明志       

紀錄：林淑霞、曾明志、張淑芬、蔡素涵 

      二、鄉長杜懿彩  主任秘書林明暐  民政課長吳錫榮  財政

課長許鳳玲  建設課長鍾淑真  農業課長陳錫敏  社會

課長楊俊雄  行政室主任陳啟嘉  主計主任陳來安  人

事主任邱春  政風室主任陳錫盈  幼兒園園長許淑娟  

清潔隊隊長謝左民  圖書館館長葉巾萍 

主席及職員姓名：  

主席張景舜  副主席陳國雄  秘書袁財旺  組員林淑霞、曾明志   

紀錄：林淑霞、曾明志、張淑芬、蔡素涵 

＊討論提案：代表審查提案。 

 

第三日會議：一、討論提案、二、臨時動議（建議事項） 三、閉會 

                典禮 。 

時間：中華民國一一○年九月十七日  星期五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詳見附錄代表出席一覽表） 

列席：一、本會秘書袁財旺  組員林淑霞  組員曾明志       

紀錄：林淑霞、曾明志、張淑芬、蔡素涵 

      二、鄉長杜懿彩  主任秘書林明暐  民政課長吳錫榮  財政

課長許鳳玲  建設課長鍾淑真  農業課長陳錫敏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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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長楊俊雄  行政室主任陳啟嘉  主計主任陳來安  人

事主任邱春  政風室主任陳錫盈  幼兒園園長許淑娟   

清潔隊隊長謝左民  圖書館館長葉巾萍 

主席及職員姓名：  

主席張景舜  副主席陳國雄  秘書袁財旺  組員林淑霞、曾明志  

紀錄：林淑霞、曾明志、張淑芬、蔡素涵 

 

一、預備會議 

（一）主席報告代表出、缺席人數 

＊＊＊＊ 開    會 ＊＊＊＊主席張景舜宣佈＊＊＊＊ 

今天是 110年 09月 17日第 21屆第 13次臨時會，本次會應

出席代表人數十一名，現在出席代表十一名，已足法定人數，

列席人員杜鄉長等十四名，本席宣佈開會開始（議事槌敲三

下）．．．．．。 

 

張主席景舜：請秘書宣佈今天議事日程。 

袁秘書財旺：今天的議事日程是討論提案、臨時動議(建議事項)、閉

會典禮，接下來要進行的議程是討論提案，首先進行公所提案。 

  

 二、討論提案 

（一）公所提案 

袁秘書財旺宣讀第一號案 

號別：第一號  類別：民政課  提案人：埤頭鄉長 杜懿彩 

案由：有關本鄉「永豊村」變更為「永豐村」公決案，提請 貴會審

議公決。 

說明：一、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6條暨永豊村辦公處 110年 5月 17日

埤鄉永豊村字第 110000007號函辦理。 

二、本鄉永豊村變更為永豐村公決案於 5月 13日召開村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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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經大會表決通過議案，提請大會審議。 

三、檢附永豊村 110年度村民大會會議紀錄。 

辦法：俟 貴會同意後函報彰化縣政府核定後公告各機關。 

 

張主席景舜：請民政課吳課長說明本案情形。 

吳課長錫榮：主席、副主席、秘書、鄉長、主秘、各位代表先生.女 

士、各課室主管同仁大家好， 

    本案是延續上個定期會議案，是永豊村要變更豊和豐這兩個字 

的變更公決案，上次定期會有討論過再次提大會審議，是依據地 

方制度法第 6條的規定辦理，請各位代表支持，謝謝。 

張主席景舜：各位代表有什麼問題要提問請顏永吉代表。 

顏代表永吉：主席、副主席、秘書、鄉長、主秘、各位代表同仁、 

各課室主管大家好， 

    有關永豊村與永豐村正名的問題，經過開村民大會經大多數的

表決同意，也有反對的意見。是請公所在沒有違法的情形下，

能核銷的部分不要讓村民負擔變更費用，能不能這樣處理請課

長解釋一下。 

吳課長錫榮：顏代表很關心此案，這案經過地方自治村民大會村民

投票決定改名，這是地方事項公所這邊是依法辦理程序，經過

大會通過及經縣府核定後公所公告，代表關心對地方補助或補

償不要讓村民負擔變更費用，這案公所會在法律上許可的範圍

內處理，我要強調的原則上是家戶門牌汰舊換新這方面公所會

積極處理。 

張主席景舜：各位代表還有其他的意見嗎？如果沒有其他意見針對

本案顏代表所附帶提議，變更案所產生的相關費用由公所編列

預算支付，現在進行表決，同意照案通過請舉手（過半數代表

舉手同意）議事槌敲一下．．．．．．。 

＊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附帶決議：因變更案所產生的相關費用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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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所編列預算支付。 

張主席景舜：進行下一個提案。 

 

袁秘書財旺宣讀第二號案 

號別：第二號  類別：行政室  提案人：埤頭鄉長 杜懿彩 

案由：為爭取內政部補助本所辦理「埤頭鄉公所綜合辦公大樓新建

計畫（合併規劃設置公共托育）」，總經費 1億 7,000萬元整，

其中委外設計監造費約為新台幣 971萬元，業經貴會於 110

年 8月 9日埤鄉代字第 1100000516號函（如附件）同意先行

墊付，提請 大會追認，請 審議。 

說明：一、依據彰化縣政府 110年 3月 24日府民行字第 1100100462

號函暨內政部 110年 3月 18日台內民字第 1100221561

號函辦理（如附件）。 

二、本案工程總經費 1億 7,000萬元整，其中委外設計監造

費約為新台幣 971萬元，於辦理 111年度總預算時列入

總預算科目「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設備

及投資－房屋建築及設備費」項下。 

三、本案依「110年度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四十四條

第 4款規定辦理。 

四、檢附前項原函影本及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

表各乙份。 

辦法：提請 貴會審議追認，俟 111年度編列預算轉正。 

 

張主席景舜：請行政室陳主任說明本案情形。 

陳主任啟嘉：主席、副主席、秘書、鄉長、主秘、各位代表先生.女 

士、各課室主管同仁大家好， 

    這案是埤頭鄉綜合辦公大樓新建計劃，因為了效率及爭取內政

部補助，請大會同意墊付因為之前規劃案已經完成現在是設計

及監造也順利於 9/6已發包，謝謝代表會的支持，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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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主席景舜：各位代表有什麼問題要提問？如果沒有其他意見現在

進行表決，同意照案通過請舉手（過半數代表舉手同意）議事

槌敲一下．．．．．．。 

＊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張主席景舜：進行下一個提案。 

 

袁秘書財旺宣讀第三號案 

號別：第三號  類別：財政、幼兒園  提案人：埤頭鄉長 杜懿彩 

案由：有關彰化縣政府核定本園辦理「110學年度第 1學期公立幼兒

園就學補助經費第一期經費」經費新台幣 1,732,600元整墊

付款案，經 貴會 110年 8月 9日埤鄉代字第 1100000505號

函（如附件）同意先行墊付，提請大會追認，請審議。 

說明：一、依據彰化縣政府 110年 7月 22日府教幼字第 1100258564

號函辦理。 

二、本案經費新台幣 1,732,600元整，於辦理 111 

    年度總預算時列入總預算科目分別為「一般行政－幼兒

園管理－業務費－物品」及「一般行政－幼兒園管理－

業務費－臨時人員資酬金」項下。 

三、檢陳前項原函影本、核定表及「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

項費用明細表」各１份。 

四、本案依「110年度直轄市及縣（市）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第四十四點第 4款規定辦理。 

辦法：提請 貴會審議追認，俟 111年度編列預算辦理轉正。 

 

張主席景舜：請幼兒園許園長說明本案情形。 

許園長淑娟：主席、副主席、秘書、鄉長、主秘、各位代表先生.女 

士、各課室主管同仁大家好， 

    1,732,600元的墊付案是針對幼兒園學生學費補助部分，感謝貴 

會於 110年 8月 9日同意先行墊付，今天麻煩各位代表先生.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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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追認。 

張主席景舜：各位代表有其他意見嗎？如果沒有其他意見現在進行

表決，同意照案通過請舉手（過半數代表舉手同意）議事槌敲

一下．．．．．．。 

＊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張主席景舜：進行下一個提案。 

    

袁秘書財旺宣讀第四號案 

號別：第四號  類別：清潔隊  提案人：埤頭鄉長 杜懿彩 

案由：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定補助本所辦理「廚餘回收車申請補

助計畫」經費新台幣 200萬元整墊付款案，因 110年度無編

列此筆預算，提請 貴會准予辦理墊付，俟 111年度總預算完

成法定程序後辦理轉正，敬請審議公決。 

說明：一、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10年 9月 15日還署督字第

1101127004號函辦理。 

二、本案經費新台幣 200萬元整，環保署補助 170萬元，本

所配合款 30萬元，於辦理 111年度總預算時列入總預算

科目「一般建築及設備－一般建築及設備（清潔隊）－

設備及投資－運輸設備費」項下。 

三、本案依「110年度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四十四點

第 4款規定辦理。 

四、檢陳前項原函影本及「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

細表」各 1份。 

辦法：提請 貴會同意辦理墊付，俟 111年度編列預算辦理轉正。 

 

張主席景舜：請清潔隊謝隊長說明本案情形。 

謝隊長左民：主席、副主席、秘書、鄉長、主秘、各位代表先生.女 

士、各課室主管同仁大家好， 

    這件是 9 月 15 日環保署督查總隊總隊長特別關心本鄉，因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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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因為回收廚餘，因為行政院環保署自非洲豬瘟發生所以這

段時間事業廢棄廚餘都請公所幫忙，利用這機會特別撥經費讓

我們申請廚餘回收車，這件較緊急麻煩代表會諸位代表能夠同

意墊付，這應該明年初我們就能採購，以上報告，謝謝！ 

張主席景舜：各位代表對本案有什麼問題要提出嗎？如果沒有他意

見現在進行表決，同意照案通過請舉手（過半數代表舉手同意）

議事槌敲一下．．．．．．。 

＊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張主席景舜：本案通過進行下一個議程。 

 

三、臨時動議： 

張主席景舜：各位代表有什麼臨時動議要提出嗎？請許晋里代表。 

許代表晋里：主席、副主席、秘書、鄉長、主秘、各位代表同仁、 

各課室主管大家好， 

我請教清潔隊長到喪家收垃圾是要收錢嗎？收費標準如何？因

民眾問我也不知道要如何回答，說個確定我們好向鄉民傳達。 

之前有的說大型傢俱要收費，喪家回收的衣物沒有收費，到底

如何收費讓我們知道。 

張主席景舜：請謝隊長回答。 

謝隊長左民：感謝許代表對於大型廢棄物的關心，可能是民眾有些

誤解，其實埤頭鄉收婚喪的垃圾都沒有收費，代表關心的那案

可能喪事辦完將家裏一些不用的傢俱都清出來，因為彰化縣政

府有訂一個代清除廢棄物的收費標準，縣府已訂了所以要照規

定，不過向代表報告在北斗公所及二林公所他們收的都很嚴格

包括一張椅子或一張彈簧床都要收費，埤頭鄉沒有，辦喪事如

果當天處理垃圾沒有收費，如果把大型傢俱及廢棄物都清出來

滿一台才收費，代表可能誤會的是辦喪事後父母都不在了要把

那些傢俱全清出來，如果清出來只要是一台專車照規定是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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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許代表晋里：收費是合理但收費多少要讓我們知道。 

謝隊長左民：不是收費多少我們完全按照收費標準，也要拜託代表

幫忙說明其實我們比二林、北斗都較寬鬆，當然鄉長也體諒民

眾賺錢不簡單，我們的原則是這樣，如果家裡修理一個馬桶是

沒有收錢，如果更換很多都清出來當然要收費，同仁是看如果

要一台專車去載才有收費，其他都沒有收錢，大部分是沒有收

錢。 

許代表晋里：我們是做得很好，但要收多少讓我們知道，有個標準

才好向民眾告知。 

謝隊長左民：向代表補充報告看車輛如果是小台回收車收費是 1,000，

如果是隊裏大台收費 3,000，看數量 1 仟和 3 仟兩種收費。 

    如果只有半台沒有收錢我們是絕對比附近鄉鎮方便很多，這方

面的宣導較不夠向代表說聲抱歉！例如：民眾新買 1 張麻將桌

400 元我們回收要收 200 元，這樣民眾會寧願亂丟也不會回收。

請代表體諒我們工作要合法還要兼照顧鄉親。 

張主席景舜：各位代表還有其他臨時動議要提出嗎？如果沒有其他

意見進入下一個議程。 

袁秘書財旺：接下來要進行的議程是閉會典禮，請主席致閉會詞。 

張主席景舜：副主席、秘書、鄉長、主秘、各位代表同仁、各課室

主管大家好， 

    這次臨時會到此為止，感謝公所鄉長及各課室主管及本會同事

這次到此結束。（議事槌敲三下）．．．．．。 

 

＊＊＊＊閉會（散會）：秘書報告．．．．請主席宣布散會＊＊＊＊ 

張主席景舜：今天會議到此結束，本席宣布第二十一屆第 13 次臨時 

會到此結束（議事槌敲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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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席     張  景  舜 

                副主席     陳  國  雄 

                秘  書     袁  財  旺  

                組  員     林  淑  霞 

                組  員     曾  明  志 

                紀  錄     林  淑  霞 

                           曾  明  志 

                           張  淑  芬 

                           蔡  素  涵 

簽署人     張  春  財  

           楊  松  柏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 年 九 月 十 七 日 


